
中華職業醫學雜誌稿約簡則 
一、凡有關職業醫學相關之專業論述、研究原著、個案報告及職業醫學新知等，未曾刊登且未投稿於其

他學術雜誌者，皆受本雜誌所歡迎。 
二、本刊對國人所作有價值的研究報告當優先錄用。 
三、來稿之文章，需附投稿聲明書一份。 

另請留意，研究稿件若涉及人體試驗、採集檢體或個人隱私資料之收集等工作，投稿時需檢附人體
試驗委員會審查通過證明書影印本，並於文章中註明 IRB 核准文號。 
若研究案件得免 IRB 審查，亦需附上 IRB 核發之免審證明。若無 IRB 證明者，請於投稿時說明原因。 

四、凡投稿之著作經同意刊登後、應填寫「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其著作財產權即為中華職業醫學
會所有，除商得本會同意外，不得轉載其他雜誌。惟著者仍保有集結出版、教學等個人非營利使用
之權利。 

五、譯稿務請註明出處檢附寄原文影印文。並需附標題頁、摘要及關鍵語。 
六、研究論文稿件請依如下格式： 

1.標題頁：中英文標題、作者中英文姓名、作者服務機關、職稱、學歷、地址、電話。 
2.中英文摘要及關鍵字：摘要以 500 字為限，於摘要下方附中英文關鍵字。 
3.正文書寫格式如下： 

前言 
方法（編碼方式為 1.、（1）、A.） 
結果與討論 
結論 

4.致謝 
5.參考文獻：請註明參考資料出處，並於文中出現之先後次序排列，以〔〕註記。 
格式如下 
期刊類  作者；題目‧題刊名  年份；卷數：頁數-頁數 
範例 
1.Chatigny MA, Keliher PN, Lindbolm P, et al. Sampling airbome microorgan-isms. JAMA 1988;25 

(6):128-179. 
註(1).作者名以姓開始，名字縮寫在後，縮寫不加句點，多於一個以上之作者以『,』分別，六個以上作 
     者則將第三位（含）以後之作者以 et al 註明，最後一個作者以『.』結束。 

(2).題目第一個字的字母大寫，以句點結尾。 
(3).期刊名以其在圖書館檢索系統中出現之方式書寫，其後接打卷數*(=Vol.)，以：加於卷數之後並請

註明頁數，例 128-179 而不是 127-79。 
書籍類  作者，章節名稱，書名，版數，發行地名，出版社名，年，起訖頁數。 
機關出版品  編寫機關，名稱，出版機構，編號，年，起訖頁數。 

七、來稿務請由左至右橫寫。 
八、每篇稿件總字數限 1 萬字以內。如有插圖（參考範例），務請以白底黑字繪製，以便製版。未依上

述五、六、七項要求及格式撰寫之稿件，當即退回。翻譯之專有名詞首次出現請附原文，文章中出
現之數字請用阿拉伯數字。 

範例： 
圖表之說明文字請用中文，圖位於下方，表位於上方。如下： 

表 1 

    

    

 

 

圖 1 

九、來稿者請將稿件 E-mail: oma.org.tw@gmail.com。 
投稿聲明書、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請正本寄至本會辦事處，以便進行排版印刷。 

十、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聲明。 
十一、收費條例：非會員 1 頁 1,000 元，會員 1 頁 500 元 

(備註) 本雜誌為雙面印製，每篇論文以奇數頁起排，無法以單面作業，故若最後一頁空白，依然 
會計入稿件總頁數。 

十二、本期刊所有稿件均經本雜誌審稿委員審查通過。 
十三、來稿請寄至325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168號「中華職業醫學會」 
      電話：03-4799595#325705    傳真： 03-4992578 
理事長信箱：ymlai0831@gmail.com 
秘書處信箱：oma.org.tw@gmail.com 
學 會 網 址：http://www.oma.org.tw 



 

中華職業醫學雜誌 申請投稿聲明書 

 
一、本人（等）擬以新完成並投稿於貴會「中華職業醫學雜誌」之著作： 

稿件類別：□研究論文 □個案研究 □個案報告 □職業醫學新知  

 □其他（請註明                                   ） 

 

文章題目： 

 

二、本篇著作未曾發表於其他雜誌，且同意在貴雜誌接受刊登後，不投刊其他雜誌，同時遵

守貴誌投稿規則。 

三、本篇著作列名之作者皆為實際參與研究及撰述，並於投稿前所有簽名作者均仔細過目且

同意投稿文章之內容及結論。 

                             特此聲明 

所有著作者簽名： 

 

負責通訊作者簽名： 

姓  名： 

通訊處： 

單  位： 

電  話： 

 

日  期：     年     月     日 

 



中華職業醫學雜誌 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本會將進行紙本期刊數位電子化，提供全球讀者線上服務。為避免著作人及中華職業醫學會

在使用著作時，發生不合法的情事，本會要求所有的著者簽署下述同意書，寄回本會。 

 

本篇著作                                                                      

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在文章被刊登於 中華職業醫學雜誌 後，其著作財產權 

即讓與給：中華職業醫學會，但作者仍保有著作人格權，並保有本著作未來 

自行集結出版、教學等個人非營利使用之權利。 

作者姓名（正楷）               簽名                     年    月    日 

作者姓名（正楷）               簽名                      年    月    日 

作者姓名（正楷）               簽名                     年    月    日 

作者姓名（正楷）               簽名                      年    月    日 

作者姓名（正楷）               簽名                     年    月    日 

作者姓名（正楷）               簽名                      年    月    日 

作者姓名（正楷）               簽名                     年    月    日 

作者姓名（正楷）               簽名                      年    月    日 

作者姓名（正楷）               簽名                     年    月    日 

作者姓名（正楷）               簽名                     年    月    日 




